
子計畫三：「輔導團組織能量及運作」- 

彰化縣 111 年度環境教育人員認證研習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 教育部 110 年 8 月 25 日臺教資(六)字第 1100382871 號函辦理。 

二、 依據本縣 110 年度環境教育輔導團專業對話定期會議辦理。 

貳、 目標： 
一、引導學校發揮地方及學校環境教育特色來推動環境教育以符合環境教

育法之精神。 

二、培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負責推動環境教育教師，具備各校推動學校環境

教育及社區環境教育之基本能力。 

三、藉由本研習推動環境教育，培養教師環境公民意識，了解個人及社會與

環境的相互依存關係，以落實環境教育，達成永續發展之目標。 

四、促進本縣各校教育人員取得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資格。 

參、 指導單位：教育部 

肆、 主辦單位：彰化縣政府教育處 

伍、 承辦單位：彰化縣二林鎮中興國小 

陸、 辦理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8 月 1 日(星期一)、8月 2日(星期二)、 

           8 月 4 日(星期四)，8月 5日(星期五)，共 4天。 

           ※請各校薦派教師報名參加，名額 80 人，額滿為止，請把握  

             時間盡速報名。 

柒、 參與對象： 

一、本縣各級學校請薦派環境教育指定人員 1名參訓（未取得環教人員認證

資格者務必參加，已取得資格者可自由參加或請校內其他教師參加，預

計本次研習之學員可達 80 人取得 24 小時研習時數，進而參與資格認

證。 

二、本縣各校薦派教師報名參加，名額 60 人，額滿為止。 

三、本次課程預計開放 20 個名額提供中部鄰近縣市學校人員參加。 

四、 聯 絡 人：彰化縣政府教育處體健科 鄭純君 小姐。 

              彰化縣二林鎮中興國小   黃筱棋 主任。 

捌、 實施地點：  

一、上課地點：彰化縣縣立體育場第二會議室 

玖、 實施內容： 
一、依教育部認定之 24 小時研習課程主題規劃下列課程： 

第一天(8/1)  

時      間 課 程 內 容 講師 

08:00-08:30 報 到  

08:30-10:10 環 境 教 育 法 規 何昕家老師 



10:10-10:20 休 息  

10:20-12:00 環 境 倫 理 何昕家老師 

12:00-13:00 午 餐  

13:00-14:40 資源整合及伙伴關係建立 楊智凱老師 

第二天(8/2)  

時      間 課 程 內 容 講            師 

08:00-08:30 報 到  

08:30-10:10 環 境 教 育 教 材 教 法 朱治華校長 

10:10-10:20 休 息  

10:20-12:00 生 態 保 育 朱治華校長 

12:00-13:00 午 餐  

13:00-14:30 

14:40-16:10 
環 境 教 育 體 驗 陳鳳涵老師 

第三天(8/4)  

時      間 課 程 內 容 講           師 

08:00-08:30 報 到  

08:30-10:10 永 續 發 展 蕭戎老師 

10:10-10:20 休 息  

10:20-12:00 環 境 教 育 蕭戎老師 

12:00-13:00 午 餐  

13:00-15:30 
環 境 教 育 計 畫 
撰 寫 與 執 行 

蕭戎老師 

第四天(8/5)  



時      間 課 程 內 容 講            師 

08:00-08:30 報 到  

08:30-10:10 環 境 概 論 白子易老師 

10:10-10:20 休 息  

10:20-12:00 環 境 教 育 課 程 設 計 白子易老師 

12:00-12:30 結 訓  

12:30-13:30 午 餐  

   

 

壹拾、 評量方式：出席狀況及課堂表現。 

壹拾壹、 獎勵與考核：承辦學校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之獎勵辦法辦理敘獎。 

壹拾貳、 經費來源：(經費表請統一列於附件) 

壹拾參、 預期成果及效益： 提升學校教育人員環境教育知能，預計本次研習之

學員可達 80 人取得 24 小時研習時數，進而參與資格認證。 

壹拾肆、 本計畫經教育部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